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陕西天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陕西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天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重庆公司）被列为被告一，天地源陕西公司被列为被告二，公司

被列为被告三。

● 涉案的金额：原告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或宏盛公司）诉请被告

一天地源重庆公司给付工程款135,899,804.3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 2024年 10月 31日

为3,989,124.68元），合计139,888,929.07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

天地源重庆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事项通知书》

［（2024）渝01民初814号］和《民事起诉状》，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收到诉讼文件的时间：2024年11月13日

诉讼机构名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支路36号

原告：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一：重庆天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陕西天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三：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的案件内容及请求

（一）诉讼的案件内容

2020年9月25日，天地源重庆公司与宏盛公司签订《天地源·水墨江山（二期）施工总承

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宏盛公司承建天地源·水墨江山（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总金

额26,667.33万元。目前，宏盛公司承包范围内的工程未全部完工，已完工程结算尚未完成，

天地源重庆公司已支付宏盛公司工程款21,684.11万元（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为85%，天

地源重庆公司已实际支付至87.7%）。

宏盛公司诉状中自称，截止目前已完成工程量为351,575,744.84元，扣除天地源重庆公司

已支付工程款 215,675,940.45元（含安全文明施工费 4,546,841.15元），剩余工程款 135,899,
804.39元未支付。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135,899,804.39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135,899,
804.39元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自2023年12
月 14 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 3,989,124.68 元)，合计 139,888,
929.07元。

2、确认宏盛公司对“天地源·水墨江山(二期)项目”工程及商品房折价、拍卖所得价款享

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3、判决被告二、三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由三被告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宏盛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经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冻结了天地源重庆公司名下银行存款34,330,062.90元，查封了天地源重庆公司名下房

产138套。

本次诉讼截至目前尚未开庭，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

需以法院生效判决（含调解）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及下属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

益，并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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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10月29日发出《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4-71）。上述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2、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

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2、召开地点：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东新路1188号）汽轮动力大厦三
楼304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叶钟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1）现场和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内资股东

B股股东

2）现场会议投票

3）网络投票

人数（人）

524
2

522
62

462

股份数量
（股）

864,131,568
748,526,688
115,604,880
788,747,276
75,384,29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3.54%
63.70%
9.84%

67.13%
6.42%

2、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内资股东

同意

股份数

748,526,688
比例

100.00%

反对

股份数

0
比例

0.00%

弃权

股份数

0
比例

0.00%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50,997,586
799,524,274

50,997,586

44.11%
92.52%

44.11%

5,386,495
5,386,495

5,386,495

4.66%
0.62%

4.66%

59,220,799
59,220,799

59,220,799

51.23%
6.85%

51.23%
2、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748,526,688
48,619,186

797,145,874

48,619,186

比例

100.00%
42.06%
92.25%

42.06%

反对

股份数

0
14,617,883
14,617,883

14,617,883

比例

0.00%
12.64%
1.69%

12.64%

弃权

股份数

0
52,367,811
52,367,811

52,367,811

比例

0.00%
45.30%
6.06%

45.30%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748,526,688
50,496,779

799,023,467

50,496,779

比例

100.00%
43.68%
92.47%

43.68%

反对

股份数

0
5,047,469
5,047,469

5,047,469

比例

0.00%
4.37%
0.58%

4.37%

弃权

股份数

0
60,060,632
60,060,632

60,060,632

比例

0.00%
51.95%
6.95%

51.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斌、俞晓瑜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一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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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8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科技园A栋一层公司会议

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潮先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6 人，代表股份 56,767,0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5533%（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6,687,9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49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79,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人，代表股份 4,909,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5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4,83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人，代表股份79,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陈潮先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6,692,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5,0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16%。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陈和先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6,691,4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3,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607%。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计乐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6,694,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7,0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2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刘胤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6,694,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6,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58%。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庞霖霖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6,690,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42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赖鹏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56,690,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3,0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506%。
表决结果：通过
3.02《选举童育英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56,694,4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6,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1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苏敦渊律师和鲁蓉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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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致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参会职工
代表讨论表决，选举傅克祥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傅克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产生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傅克祥先生将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傅克祥先生，1986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4年 3月至

2018年12月于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任职，2019年1月至今于公司任职，现任公司采购工程
师兼公司监事。

傅克祥先生通过深圳市致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18,
338股。傅克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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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后，经董事会全体成员同意豁免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的时间
要求，以现场通知和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
14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五名，实际出
席董事五名（其中刘胤宏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陈潮
先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不存在否决议案，没有董事投反对或弃权票。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为保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意选举陈潮先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过对各位董事的工作经历、专业方向等
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具
体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陈潮先、刘胤宏、计乐宇

庞霖霖、刘胤宏、计乐宇

刘胤宏、庞霖霖、计乐宇

庞霖霖、刘胤宏、陈和先

召集人

陈潮先

庞霖霖

刘胤宏

庞霖霖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潮
先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和
先先生、陈丽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丽
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陈丽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德
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方笳
企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方笳企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相关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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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2024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
监事后，经监事会全体成员同意豁免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以现场通知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4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经全体监事推举，本次会议
由赖鹏臻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审议，同意选举赖鹏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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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并选举出第三届董事会成
员和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长：陈潮先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陈潮先先生、陈和先先生、计乐宇先生
（三）独立董事：刘胤宏先生、庞霖霖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两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

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陈潮先、刘胤宏、计乐宇

庞霖霖、刘胤宏、计乐宇

刘胤宏、庞霖霖、计乐宇

庞霖霖、刘胤宏、陈和先

召集人

陈潮先

庞霖霖

刘胤宏

庞霖霖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战略委员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
员如下：

监事会主席：赖鹏臻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赖鹏臻先生、童育英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傅克祥先生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两年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监事会

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 2024年 11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
（1）总经理：陈潮先先生
（2）副总经理：陈和先先生、陈丽玉女士
（3）董事会秘书：陈丽玉女士
（4）财务负责人：张德林先生
2、证券事务代表
（1）证券事务代表：方笳企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简历

详见附件）。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陈丽玉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方笳企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026398
传真：0755-82026366
邮箱：ir@zesum.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科技园A栋一层
邮编：518106
五、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范晋静女士在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

会下设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亦未在公司任职。
公司对范晋静女士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附件：
一、总经理陈潮先先生简历
陈潮先先生，197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年8月至

2007年4月就职于富士康集团下属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从事企划工作；2008年2
月与他人共同创业成立深圳市鸿富瀚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0年7月转让
股权后退出经营；2009年12月与他人共同创立致尚科技，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深
圳市景创力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春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天使园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东北大学校董。

截至本公告日，陈潮先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30,807,060股；通过深圳市新致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2,808,960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董事陈
和先先生、董事会秘书陈丽玉女士存在亲属关系。除此之外，陈潮先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潮先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副总经理陈和先先生简历
陈和先先生，1981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清华大学EM⁃

BA。2008年2月至2010年12月于深圳市鸿富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2011年1月至
今于公司历任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期间兼任深圳市你
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香港春生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市致尚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微界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陈和先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3,386,880股；通过深圳市新致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2,372,966股；通过深圳市兴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28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潮先先生存在亲属关系。除
此之外，陈和先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陈和先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丽玉女士简历
陈丽玉女士，1982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清华大学EM⁃

BA。2005年 7月至 2006年 7月任富士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计划管理员；2006年 8月至 2009
年11月自由经商；2009年12月至今于公司任职，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兼任深圳市新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东莞福
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丽玉女士通过深圳市新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
量 2,304,154股，通过深圳市兴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200,000股。
陈丽玉女士姐姐的配偶陈潮先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除此之外，陈丽玉女士与公司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丽玉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财务负责人张德林先生简历
张德林先生，1982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3年 6月至 2008年 11月于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从事财务管理工作；2008年 11月至
2011年4月任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年4月至2013年7月任春华教育集团财
务副总监；2014年4月至今于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任职，历任浙江春生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至今于公司任职，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张德林先生通过深圳市兴致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
量200,000股；通过深圳市兴春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72,000股。张
德林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德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五、证券事务代表方笳企先生简历
方笳企先生，男，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笳企先生通过深圳市致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票6,112股。方笳企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方笳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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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

“山东龙脊岛”）持有公司股份80,885,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4%。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后，山东龙脊岛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8,028,193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9.38%，占
公司总股本的16.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战
圣”）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3,650,9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2%，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0,793,
793股，占其持股总股数的68.30%，占公司总股本的24.81%。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收到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发来的《通知函》，获悉山东龙脊岛将
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1月 12日，山东龙脊岛将其质押给宁波荟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宁波荟

侨”）的48,028,19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

股东持股数量（股）

股东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48,028,193
59.38
16.83
2024年11月12日

80,885,359
28.34
0
0
0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同日，山东龙脊岛将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进行了重新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山 东 龙
脊岛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是

-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48,028,193
48,028,19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
起始

日

2024年 11
月1日

-

质押
到 期

日

2025 年 10
月31日

-

质 权
人

宁 波
荟侨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9.38%
59.3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6.83%
16.83%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补充自身
流动资金

-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山 东 龙 脊
岛

北京战圣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80,885,359
22,765,602
103,650,961

持 股
比 例
（%）

28.34
7.98

36.32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0
22,765,600
22,765,600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48,028,193
22,765,600
70,793,79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9.38
99.99
68.3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6.83
7.98

24.8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32,857,166
0

32,857,166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合计质押股份数

量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8,028,193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59.38%，占公司总股本的16.83%，对应融资余额为5,820万元。
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其自有及自筹资金。若后

续出现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山东龙脊岛将采取提前还款等质权人认可的方式应对上述
风险。

2、北京战圣持有的22,765,600股公司股票质押给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质押期限自2021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上述质押股份已到期仍处于质押状态。因
上述质押股份涉及诉讼事项，若后续未能协商解决上述事宜，则被质押股份存在被拍卖、变
卖、折价处理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产

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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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近期涨幅波动较大，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注意投资风险。现对相关风险郑重提示如下：

一、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近期股票价格涨幅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交易市场风险及

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2021年-2023年连续3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广东亨安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2024年10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08号），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15日起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为816.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16.3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11,428.89万元。若2024年度公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9.3.7、
9.3.11条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3年度

营业收入为3,907.2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238.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8,334.99万元。广东亨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24年 8月 31日发布《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578.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8.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0,558.91万元。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为816.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16.3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11,428.89万元。

经自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2,765,600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7.98%，目前该质押股份涉及诉讼，若后续未能协商解
决，则被质押股份存在被拍卖、变卖、折价处理等风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6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27）。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涉

及本公司的相关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目前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